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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国入世十周年国

际研讨会上，记者有幸采访了张玉卿教授，听他讲述中

国加入 WTO 的点点滴滴。从张玉卿的讲述中，我们可

以感受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勇敢而艰难”的

选择，同时也是正确的选择

李振武　 　 　 　 　 　 　 　 　 　 　 　 　 　 　 　 　 　

　 　 一般理论上认为，探望权的主体是未直接抚养子女的
父或母一方，而不包括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但在 10月 17

日，美国加州法院作出的探望权纠纷判决中，加州法官根
据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适度扩大了探望权主体。
　 　 2005 年，迪德州哈默(Melville Diedjomahor，孩子
的父亲)和克里斯廷(Kristen Hoag，孩子的母亲)结婚，
随后他们一直与克里斯廷的母亲莎伦·霍格(Shannon
Hoag)生活在一起并育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和霍格的
关系都很好。
　 　 2007年，迪德州哈默和克里斯廷的夫妻关系破裂，并
于 2009年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克里斯廷和霍格带着两
个女儿搬到了哥哥家里暂住。不幸的是，克里斯廷在这期
间突然病逝。最初，两个孩子仍然和霍格住在一起，迪德州
哈默每隔几天探望孩子一次。之后，霍格却请求法庭判决
给她外孙女的监护权。迪德州哈默为报复便以霍格的家人
有吸毒和性骚扰的前科为由，声称自己已经失去对她的信
任，并以此拒绝霍格探望自己的女儿，霍格于是起诉到法
院，请求法庭判决她有探望自己外孙女的权利。

探望是为孩子还是为成人的利益

　 　 美国各州有权制定自己的家庭法，虽然法律条文
因州而异，但一般来说，法庭在就监护权或探望权案件
作出判决时考虑的不一定是父母想要什么，而是未成
年子女最需要的是什么，也即孩子的最佳利益。在有些
州，法律除了规定最大利益的标准外，对法院几乎没有
其他指导性规定，如阿肯色州法律在离婚判决中有关
父母监护权的问题中明确规定，不需要考虑父母的性
别，而只考虑子女的福祉及最大利益。
　 　 加州法官在本案中充分贯彻了上述指导思想，在
通篇判决中，法庭都从孩子本位意识的角度出发。首先
征询了孩子对外祖母是否有权探望的意见，其次具体
考量了外祖母一方及其他对孩子最大利益有影响的人
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最后还考虑了孩子对家庭、学
校和居住区的适应情况。从这些考量因素出发，法庭才
作出最终的判决。

父母是否对子女享有绝对的权利

　 　 根据加州家庭法规定，父母一方如果去世，法庭在符
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去世一方的父
母比在正常条件下更多探望孙子女的权利。因为照顾好孙
子女也是对怀念自己子女的一种精神寄托。但从法理上来
说，祖父母的相对探望权利却与美国宪法第 14条修正案
所赋予父母监管孩子的基本权利发生冲突。
　 　 美国宪法第 14条修正案的自由条款规定，凡在美国
出生或归化美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美国的和其居住州
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美国公民的特
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
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
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本案中，迪德州哈默的律师据
此认为，该条给予了子女在法律上完全自由的权利，同时
也给予父母在监护、照顾和控制他们未成年子女方面几乎
绝对的权利；而加州家庭法典第 3102条却规定，即使尚存
父母持反对意见，法官也可以给予祖父母探望孙辈的权
利，因此这两个条款之间存在冲突。
　 　 加州法官则认为，虽然美国宪法第 14条修正案的
自由条款给予父母对子女看护和照顾的绝对权利，但
这种权利应该指的是监护权，本案父亲是一个适格的
监护主体，法律上也假设适格父母是最能维护孩子利
益的，因此父亲享有监护权毋庸置疑，但对探望权来
说，该条并不具有天然垄断性，只要符合未成年子女最
佳利益原则，其他人依然可以适当探望。

祖父母也可以享有探望权

　 　 迪德州哈默的律师认为，如果法庭判决霍格可以
按照自己的安排探望外孙女，那么根据美国判例法原
则，该州的祖父母们今后可以通过法庭推翻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探视时间和地点的决定权，从而把祖父母的
探视权凌驾于父母的决定之上，而这个父母是愿意且
有能力管理自己孩子的称职父母。
　 　 但加州法官认为，本案具有个别性。迪德州哈默反
对给予霍格探视权是因为他觉得对方不尊重他，因此
采取了这一报复行动，但大量事实证明，两个未成年孩
子和外祖母在一起是安全的，因为迪德州哈默提出的
吸毒和性骚扰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且他本人也承
认探望对他女儿有利。因此，本案事实上存在的冲突仅
仅在于报复和仇恨，并未涉及探望权制度本身。
　 　 加州法官还认为，探望权的设置目的在于满足亲
情需要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亲情不能仅局
限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其他和子女关系密切的近亲属
对孩子的关爱无疑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父
母离异后，往往会对未成年子女的情感和心灵造成一
定的伤害，特别是在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死亡或父母丧
失行使探望权的行为能力情况下，更需要祖父母、外祖
父母的关爱。因此，法庭据此给予了霍格探望权。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美加州法院赋予祖父母探望权

　 　 2011 年 10 月 17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四

区上诉法院的法官根据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

适度扩大了探望权主体，判决祖父母有权在规定

时间内探望外孙女

本报记者 汪闽燕　 　 　 　 　 　 　 　 　

　 　【人物小传】 张玉卿，原商务部条
约法律司司长，在原外经贸部(商务部)

工作期间，曾长期参与复关(GATT)和加
入WTO的谈判，并主持了中美、中欧知
识产权谈判，被龙永图誉为“中国首席
WTO法律专家”。2004年，张玉卿成为
中国首次入选WTO争端解决机构专
家组的三位专家之一。退休后并未赋
闲，身为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的他，
目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
导师，还办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加入WTO的质疑

　 　 实际上，中国一开始就是 194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原始
缔约方，只是签订GATT的是当时的民国政
府。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于 1950 年 3 月
退出了 GATT，但自 1965 年 1 月至 1971 年
10月又在GATT中以“观察员”身份自居。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中国由于注
重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加上对关贸总协定
不是特别了解，因此出现了长达 20 多年的
空缺。直到 19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纺织品
出口受到了各种限制，这时中国才从《多边
纺织品贸易协定》中了解到 GATT 的作
用。1986 年 7 月，我国开始正式提出“恢
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
　 　 GATT 只是当时在各国批准建立国际
贸易组织（ITO）期间，为使已谈成的关税减
让及相关条文部分生效而达成的一个临时
协定。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ITO始终未能
建立。但由于 GATT 所确立的国际贸易制
度，如推行关税减让、取消商品进出口数量

限制、减少贸易壁垒，奉行最惠国待遇、国民
待遇、互惠贸易等原则，对缔约方贸易有利，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一直临时生
效，直至 1995年 1月 1日WTO成立。
　 　 当时，中国的外经贸部对GATT作了很
多的调查和了解。中国提出三条标准：第一
是恢复在 GATT 中的席位；第二是关税减
让；第三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之后
便开始了漫长的复关和加入WTO的谈判。
　 　 张玉卿教授说，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
提出的三个基本要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客
观上也有一定的缺 陷 。首先 ，当时的
GATT 并不是合法的国际组织，它只是一
个国际协定，充其量是一个事实上的国际
组织。既然不是国际组织何谈“恢复”席位？
所以当时西方国家很难理解。
　 　 第二，对于关税减让问题，西方国家提
出一系列的质疑。这涉及到一个深层次问
题。当时中国基边5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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